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    系 四技雙主修課程表 
107年○月○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項次
	專業必修科目
	學分數
	說　　　　　明

	1
	管理學
	3
	

	2
	經濟學(一)
	3
	

	3
	經濟學(二)
	3
	99學年度一下必修，100學年度一下選修

	4
	會計學(一)
	3
	100學年度起列為選修

	5
	產品創新與專利實務
	3
	100學年度起列為必修

	6
	行銷管理/創意行銷
	3
	100學年度停開/100學年度一下必修

	7
	國際貿易實務(一)
	3
	

	8
	國際貿易實務(二)
	3
	100學年度一下選修

	9
	英語會話(一)
	3
	100學年度一上必修

	10
	英語會話(二)
	3
	100學年度一下必修

	11
	統計學(一)
	3
	

	12
	國際企業管理
	3
	

	13
	財務管理
	3
	

	14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99學年度四上選修/100學年度起列為必修

	15
	商務英語會話
	2
	99-100學年度四下/101-102學年度四上選修

	
	商務英語會話(一)
	
	101學年度二上選修，102學年度列為必修

	16
	商務英語會話(二)
	2
	101學年度二下選修

	17
	貿易英文寫作
	3
	

	18
	國際行銷管理
	3
	

	19
	實務專題(一)
	3
	

	20
	實務專題(二)
	3
	

	21
	國貿原理與政策
	3
	101學年度起列為選修

	22
	國際金融
	3
	100學年度起列為選修，105學年度起列為必修

	23
	國際財務管理
	3
	105學年度起列為選修

	24
	企業倫理/專業英文
	2
	企業倫理103學年度起入學課程準停開

	25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管理
	3
	

	
	其他經國際企業系主任核准
必須修習之科目
	
	



【說明】

1. 申請系別：本校四技各系。

2. 申請年級：四技2年級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1學期。

3. 申請條件：申請者前1學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75分（含）以上，或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20%（含）以內，且未修讀其他系為輔系者。
4. 修畢本系規定之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數40學分（含）以上，且成績及格者，於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及中英文歷年成績表加註本系為雙主修。

5. 主系已修習及格之專業（門）科目與加修系之專業（門）必修科目相同或性質相近，經本系系主任同意，得辦理學分抵免，惟最高以10學分為限。申請學分抵免應於取得該科目成績後次學期辦理。
6. 修讀雙主修學生，因故不願繼續以主系為主修系者，經主系及本系系主任同意，並依轉系之規定與程序審查通過後，准予轉入本系，並註銷修讀雙主修資格。
7. 修讀雙主修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2年屆滿，已修畢主系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本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如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准予以主系畢業，但畢業後不得重返補修不足雙主修學分。若不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1學期或1學年，如仍未修畢本系雙主修規定必修科目學分者，即取消雙主修資格，以主系學位畢業。若在延長修業年限2年內雖修畢本系雙主修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主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應令退學，本系雙主修之畢業資格不予承認。
8. 已註銷修讀本系雙主修資格者，其已修本系雙主修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得准核給輔系資格，如未達輔系規定者得依本校科目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提出科目抵免申請，經主系審查核准後抵充主系應修畢業學分。
9. 本辦法依據99學年度「嶺東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訂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